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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目的

为了加强本中心内部管理，规范各项目支出，同时为了方便本中心开展的筹资工作，加强资助人对本中心

活动的理解和监督，本中心需要建立科学的预算管理体系。 

2. 预算周期

中长期预算，一般的周期为 5 年。由本中心主任根据理事会制订的本中心中长期战略，每 5 年制订一次

长期预算。 

运营预算周期通常为一年，每年的 10 月开始，由本中心副主任牵头，汇同各个职能部门对下一年度拟开

展的活动进行推算，并根据拟开展活动的支出计划，分别制订人力资源预算和筹资预算。经财务部汇总形成本

中心的年度经营预算。 

项目预算是指非常规或者长期开展活动的项目预算。预算的周期为预计项目活动开展的周期。项目预算编

制完成后，需要合并到本中心年度运营预算中。如果该项目的活动周期分布在多个会计年度，则需要把该预算

根据活动开展时间分割到不同年度的经营预算中。 

3. 预算编制的流程

3.1 年度经营预算编制 

由本中心副主任牵头，根据本中心当年的运营状况，制定当年预算标准表格。各部门汇总，对表格内容进

行讨论并进行必要的修正。并对下一年度开展活动的前提假设条件予以确定。 

项目部门根据下一年度拟开展的活动进行支出预算编制。该预算仅包括由项目部门直接支出的与项目活动

开展相关的支出，包括各项活动经费，相关活动专门招聘人员（包括全职人员、兼职人员和实习生）工资、补

贴、社保、 商业保险等费用。同时，项目部门需要向综合管理中心提交人力资源需求预算，主要包含项目策

划及管理人员的需求，以便综合管理中心拟定人员招聘计划及相关的人员费用支出。 

筹资部门根据项目部门的活动支出预算，制定下一年度的筹资预算。编制筹资预算时，除考虑项目活动的

直接支出，还应考虑与项目活动相关的间接性支出，以及维持本中心正常运营所需的资金。同时，筹资部门需

要向综合管理中心提交策略资源需求预算，主要包含筹资活动策划及管理人员的需求，以便综合管理中心拟定

人员招聘计划及相关的人员费用支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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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管理中心根据过往本中心运营的数据为参考，结合项目部门及筹资部门提出的人力资源需求预算，编

制人力资源及行政支出预算。财务部根据各部门制订的部门预算，汇总编制本中心的年度运营预算，并根据预

算审批流程报请审批通过。 

3.2 年度运营预算检查及修正 

本中心应在半年结束后 20 日内，对上半年的活动开展状况进行检查，并与年度运营预算进行比对。如果

发现预算的前提假设已经发生变化，或者活动开展情况与预算有较⼤大偏差，则需要对年度经营预算予以修正。

修正的年度预算应在半年结束后 30 日内编制完成并根据预算审批流程报请审批。 

3.3 项目预算编制  

针对本中心拟开展的一些非长期进行或者临时性的活动，应就个别项目编制预算。项目预算应由项目部门

在项目开展前 60 日内牵头，汇同其他各部门启动项目预算的编制。具体编制的流程可以参照年度运营预算编

制的流程进行。项目预算编制完成后，应把项目预算按其活动开展的时间段，分割汇总到相关会计年度的经营

预算中。每半年进行年度运营预算检查及修正时，应同时对项目预算进行检查及作出必要的修正。  

4. 预算审批流程  

4.1 各项经营性预算（含年度经营运算和项目预算），由各职能部门编制，并由财务部汇总后，报呈中心主任

审阅。 

4.2 中心主任审阅无误后，提交理事会进行审议。 

4.3 理事会在每年的 1 月召开预算审议会议，并听取各职能部门及中心主任对预算的明细说明，确认各项经营

性预算符合本中心的中长期预算制定的战略目标。 

4.4 如果理事会预算审议会议确认预算无误，则审议通过该预算，并授权中心主任代理理事会对经营预算的执

行情况进行监督。如果理事会预算审议会议认为相关预算需要修正，则发回中心主任，由各职能部门进⾏重新

编制。 

4.5 每半年对各项目预算进行检查后，如果预算修正金额不超过 20%（含 20%） 或者修正金额不超过人民币

10 万元（含 10 万元），则相关预算修正可以由中心主任代理事会审议。预算修正金额超过 20%且金额超过人

民币 10 万元的， 需要提交理事会审批。 

*注. 本制度于 2022 年 1 月 23 日，第三届理事会第十一次会议（2022 年第 1 次会议）决议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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